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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行政诉讼的检察监督在过去十年的实务操作中，存在

立法不完善、检法两家认识不一致、抗诉案件的范围、立案

标准、再审审级不明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事行

政诉讼检察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入世后，检察机关基于专

门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承担的审判监督

职责将受到个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基于涉讼当事人特

别是外方当事人对检察监督机制的陌生感，得出中国司法的

终审权不在法院的结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对法院作出

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检察院根据法定

监督职责均可提出抗诉，而直接导致了阻却原生效裁判执行

进程的后果。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均不具

有对法院终局裁决提出异议的权力，我国检察院这一特殊职

权，必定会在司法界和学术界引起新一轮的争议。 二是法院

的民事、行政审判业务将在入世后有一个跳跃式发展，对检

察监督实效提出更高的业务要求。 入世对人民法院的行政审

判工作影响相对较大，WTO规则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规范成

员方政府行为的。凡涉及成员方政府行政行为的，几乎所有

的WTO协议都有关于司法审查的条款来对行政相对方进行司

法救济。比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10条第3款第2目规定

，为了能够对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

，缔约各国必须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者程序

。《反倾销协定》第13条规定，反倾销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如



对处理该案件的国家主管机关所作的最终裁决或行政复审结

果不服，各成员方应允许其向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与贸易

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对知识产权的

获得与维持所作出的行政部门的终极决定，成员方应授予当

事人将该决定提交司法审查的权利。 因此，WTO规则中大量

的司法审查条款在中国司法中落实，必将导致行政审判工作

的变化：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在行政诉讼法的基础上进一

步扩大；行政审判所适用的法律规范将在遵守WTO规则的基

础上有一个较大的变化；行政审判的结果将在世界范围内接

受评判。 入世要求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坚持两大原则：

一是统一适用法律、法规原则。WTO规则是国家一级的整体

贸易行为，地方政策和措施的后果是由中央政府对外承担的

。这意味着我国中央政府必须保证WTO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正确适用，地方必须协助中央履行国际条约的义务，各地

不能违背中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搞地方保护主义。二是

透明度原则。这也是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基本内容是

成员方对外贸易管理方面要增加透明度，在通常情况下要公

布相应的法律、法规、贸易协定、司法裁判及行政决定。这

一原则要求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制度，改变重实体

、轻程序的观念，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现司法公

正，及时公布有关的民事裁判文书。 入世对人民法院的民事

审判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案件上：一是在涉外、涉港

澳台投资、担保、融资等纠纷案件；二是因竞争加剧导致企

业破产案件；三是中国服务业开放后，金融、保险、证券等

新类型案件会大量增加；四是修改后的《专利法》、《商标

法》、《著作权法》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国内法向WTO规则的



转化工作，知识产权纠纷案件审理方式会有较大变化；五是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加快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的深化，劳

动争议案件呈现上升的趋势。 综上所述，面对入世的冲击，

检察机关需要行动起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找准定位，应

对变化。 1.努力学习WTO规则及相关知识，不断提高检察人

员自身素质。入世后，一些与WTO规则相冲突的法规和规章

将被废止或修订，一批新的法律正在制定。外贸纠纷、知识

产权纠纷、反倾销、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案件将会激增

，这对民事行政检察官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标准。每个民事行政检察干部要以对国家、民族利

益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认真研究、及时学习、掌握WTO

规则及相关知识，以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在学习的内

容上，主要有：《中国入世协议书》、《中国入世工作组报

告》、世贸组织《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谅解》、世贸组

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议》、我国外资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法规及

相关的司法解释、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内容等等。 2.改

变执法观念，规范检察机关抗诉权的行使。检察机关民事、

行政抗诉权的运行，要遵从“少而精”的原则，每一个抗诉

案件都要成为一个典型案例，解决一类疑难问题，成为一段

时期司法活动遵守的范例。从这个目的出发，抗诉案件的办

理要遵守新的执法理念。如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理念

、依法律明确授权开展监督的理念、讲求司法效益考虑裁判

即判力的理念等等，真正发挥抗诉监督制度实际效能，维护

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3.加强对公益诉讼的研究。公益诉讼

是指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根据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



的规定，只有刑事诉讼中规定了公益诉讼，即检察机关代表

国家向法院提起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诉讼。而我国民

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原告人的要求，均是自己的权益受

到不法民事行政行为的侵害，才能诉至法院寻求司法救济。

这就反映出我国民事行政诉讼制度上的缺陷对社会公共利益

保护不力。 当前，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垄断、限制竞争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破坏环境

、自然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侵犯消费者、用户的合法利益

的案件时有发生。检察机关若能承担起民事行政公诉职责，

加强入世后国家对中国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必将推动依法

治国的进程，同时促使中国检察官职权与其他国家检察官职

权上的“接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